关于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
全国联考报名工作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0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0〕37号）及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做好二○一○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报名工作的通知》（学位中心〔2010〕40号）的规定，2010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于10月30日、31日进行。我区考点的考务工作由我办负责组织。现就2010年全国联考我区报名工作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考试时间及安排

2010年全国联考于10月30、31日进行。各学位类别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见附件1。

二、报名

报考者于2010年7月1日至7月15日期间内需先登录广西教育厅网站（www.gxedu.gov.cn）填写、提交报名信息。考生网上报名成功，系统将自动生成《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表》。考生于7月17日至19日到本人选定的现场报名点缴纳报名考试费、照相、确认报名信息、领取《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考生应试守则及违规处理规则》。只进行网上报名未到指定现场报名点办理照相等相关手续的，本次报名无效。具体报名程序及要求详见附件2。

我区2010年全国联考设3个考点，分别为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其具体地址及联系电话见附件3。

三、其他事宜

（一）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9号）精神，2010年全国联考按每人每科80元标准收取报名考试费。

（二）对考生是否符合报考有关学位类别的条件的审查，由招生单位组织，在录取前进行。考生须将现场打印的资格审查表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下同），核准表中内容、填写推荐意见，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然后按要求将资格审查表、相关学历、学位证书一并交报考单位研究生院（处、部）进行资格审查。对于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招生单位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三）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实行全国联考。具体考试科目请与报考单位联系。有关招收各专业学位的具体事宜各考生可登陆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查阅国务院学位办《关于2010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0〕37号）文件。

（四）考生可于9月1日后在广西教育厅网站（www.gxedu.gov.cn/xwgl/index.htm）下载准考证。考生凭此准考证到考点换正式加盖我办公章的准考证。报考者在报名过程中有何问题可在网上报名系统留言板上提出，我们将给予及时答复。

（五）2010年全国联考GCT考试成绩一年有效。

附件：一、2010年全国联考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

      二、2010年全国联考报名工作程序及要求

      三、2010年全国联考广西考区报名时间安排及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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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0年全国联考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
	时间               

学位名称
	10月30日

8:30-11:30
	10月30日

14:30-17:00
	10月31日

8:30-11:30
	10月31日

14:30-17:30

	法律硕士
	专业综合
	英、俄、日
	
	

	教育硕士
	教育学
	英、俄、日、英二
	心理学
	专业基础课▲

	工程硕士
	
	
	GCT
	

	工商管理硕士
	综合能力
	英语
	
	

	农业推广硕士
	
	
	GCT
	

	兽医硕士
	
	
	GCT
	

	公共管理硕士
	综合知识
	英、俄、日
	公共管理基础
	

	公共卫生硕士
	流行病学基础
	英、俄、日
	社会医学
	

	军事硕士
	军事共同基础
	英、俄
	
	军事综合▲

	会计硕士
	综合知识
	英语
	
	

	体育硕士
	入学资格
	
	
	

	艺术硕士
	入学资格
	
	
	

	风景园林硕士
	
	
	GCT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硕士
	
	
	GCT
	专业基础课▲


    带▲号的科目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考试与全国联考科目同时进行，由各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有关试卷的统一格式及传递程序将另行通知。
附件二：

2010年全国联考报名工作程序及要求

1．报考者登录有关考区指定网站，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报考信息。
（1）资格自审。所有报考者须自查满足所报考学位类别应具备的条件，如提供虚假信息，未能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2）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报考信息。

（3）现场确认前，可以随时浏览、修改相关信息。
（4）网报成功，生成资格审查表（样表），核准相关信息并打印。

2．报考者在规定时间内持资格审查表（样表）和有效身份证件（二代居民身份证、护照）到相关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现场确认点缴纳报名考试费、照相，同时，领取《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考生守则及违规处理规则》，并认真阅读。

3．报考者仔细核对现场确认时当场打印的“资格审查表”和“报名登记表”无误后，在“诚信承诺书”栏签名确认。

4．现场打印的“报名登记表”交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存档备查。
5．现场打印的“资格审查表”经相关部门签字、盖章后，交招生单位审查存档。
6．各报名点、考点在现场确认和考场验证等环节中，须使用经公安部门核准的二代居民身份证鉴别仪器，对考生所持有效身份证件进行认真鉴别，严防替考发生。

7．现场采集考生图像依照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制证用数字相片技术标准（GA461-2004）。

 考生图像采集标准参考资料
1．数字图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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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像规格:358像素（宽）×441像素（高），分辨率350dpi，图像尺寸为32mm×26mm。
3．颜色模式:24位RGB真彩色。
4．要求: 正面免冠彩色头像，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3，着白色服装的用淡蓝色背景颜色，着其他颜色服装的使用白色背景。常戴眼镜的应配戴眼镜。要求人像清晰，层次丰富，神态自然，无明显畸变。
附件3：

2010年全国联考广西考区报名时间安排及地址

一、广西考区网上报名时间及网址：

网上报名时间：2010年7月1日至7月15日

自治区教育厅网址：http: // www.gxedu.gov.cn

二、现场验证、摄像的时间及地址：

现场报名时间：2010年7月17日至19日

全区设三个现场报名点：

1、广西大学研究生处      联系电话：0771-3236371  

地址：南宁市大学路100号

2、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联系电话：0773-5833630

地址：桂林市育才路15号

3、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处  联系电话：0771-5358336

地址：南宁市双拥路22号

